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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承诺： 
1. 本单位明确知悉平台受理范围，并依据事实在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进行投诉登记，保证投诉信息及相关材料真实、有效、准确，无虚假、恶意投诉，并承担因提交不实信息、不良信息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及相应法律责任。
2. 本单位确认投诉事项未经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、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社会调解机构受理或者处理。
3. 本单位承诺所提交《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》及《授权委托书》情况属实，并承担因提交不实信息而产生的相应后果。



   申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